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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长梅群先生、总经理高振坤先生、总会计师冯智梅女士及财务部部长吕晓洁女士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７，８３８，７４５，９１０．３２ ７，３２９，８９９，３８５．５３ ６．９４

股东权益

（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 ３，６２９，６９８，１９９．７８ ３，４７６，８４９，９６５．８０ ４．４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７８８ ２．６７０ ４．４２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２，１８７，５７０．８６ １３．６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３１７ １３．６２

项目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２，１５３，２３２．４８ １５２，１５３，２３２．４８ ２７．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７ ２７．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２７．４７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７ ２７．１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２８ ４．２８

上升

０．６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２４ ４．２４

上升

０．６５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８７，０３９．３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８４５，１６１．５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２５，８６５．４２

减

：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５４０，３１３．２２

减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影响数

７６０，７５４．１１

合计

１，５５６，９９８．９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名

） １３９，８１９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中国北京同仁堂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１９，３０８，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１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９９，８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９，１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７４１，９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２４，２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４，９９９，９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浦江之星

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二期

） ４，５５５，２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４９，３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２９９，８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财务指标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

应收票据

２６７，１１６，０８３．２７ １２８，１４４，９８５．５１ １０８．４５

应收账款

４１４，２８７，６３５．７７ ２９５，３８７，６２５．８８ ４０．２５

在建工程

２６９，９３４，６８３．４９ １６０，２１３，７４９．２４ ６８．４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０１，７８５，８５９．８２ ６０，７５３，９５０．７７ ６７．５４

应交税费

１２３，９１９，３３０．５２ ４８，０５２，８３６．３１ １５７．８８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销售费用

５０４，２０１，７２４．１１ ３７４，９７１，３７０．６３ ３４．４６

财务费用

４，５１６，５６８．８９ １，６１９，３４９．１６ １７８．９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５，８５３．７５ ４２，０９６．３７ －３０３．９５

投资收益

１，４３４，３９４．９３ ３，２６５，５１１．７１ －５６．０７

营业外收入

２，９３２，２５７．１６ ７６０，０８６．７１ ２８５．７８

营业外支出

７４，１９０．８４ ２８４，８７２．６１ －７３．９６

所得税费用

４８，０２６，７２３．５８ ３５，８００，９９６．３９ ３４．１５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２，１８７，５７０．８６ ３６２，７９８，００３．６８ １３．６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５，２６１，６５６．１５ －１１，７０８，２６３．９７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０７，９３２．８２ －２６，７７９，０３０．７２ －

说明：

（

１

）应收票据比上年度期末增长

１０８．４５％

，主要是本公司子公司报告期销售回款收取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及票据未到承兑期所致。

（

２

）应收账款比上年度期末增长

４０．２５％

，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商品增加所致。

（

３

）在建工程比上年度期末增长

６８．４８％

，主要是本报告期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

４

）应付职工薪酬比上年度期末增长

６７．５４％

，主要是本公司应付职工季度奖金增加所致。

（

５

）应交税费比上年度期末增长

１５７．８８％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应交未交的所得税、增值税增加所致。

（

６

）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４６％

，主要是本报告期加大促销费用投入所致。

（

７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８．９１％

，主要是本报告期利息支出及手续费增加所致。

（

８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回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账款所致。

（

９

）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６．０７％

，主要是本报告期合营联营企业减少所致。

（

１０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５．７８％

，主要是本报告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

１１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３．９６％

，主要是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

１２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１５％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６１％

，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

１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及股权投资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１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公司上年同期偿还短期银行借款所

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东名称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况 备注

中国北京同仁

堂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所持本公司

７１９，３０８，５４０

股流通股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自愿

锁定承诺期满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继续自愿锁定三年

，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若在承诺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配股

、

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

事项

，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也作相应调整

。

严格履行承诺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公布现金分红预案，待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５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专人

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４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１１

人。 公司全体

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梅群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并预计年发生额度的预案

本公司与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含其附属公司，不包括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签订了《采

购框架性协议》。 由于

２０１１

年内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考虑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情况，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该项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分别为不超过

９

亿元人民币。

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通过，董事会会议审议时

五名关联董事梅群先生、殷顺海先生、丁永玲女士、顾海鸥先生和张荣寰先生回避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

审核同意，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

６

票（五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已届三年，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予以换届。 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第五

届董事会提名下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为殷顺海、梅群、丁永玲、顾海鸥、张荣寰、高振坤、冯智梅、王连

洲、高学敏、詹原竞、孙燕红，其中王连洲、高学敏、詹原竞、孙燕红为独立董事。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１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２

）

上述被提名人选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查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

述人选。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通过。

四、关于调整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津贴的预案

为保证独立董事及独立监事有效行使职权并为其行使职权提供必要条件， 拟将独立董事及独立监

事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

８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税）。

同意

７

票（四名独立董事回避表决）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５２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议程

１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３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６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７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并预计年发生额度的议案

８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９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津贴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为股权登记日。 凡是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均可参加会议。

（三）参会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４

：

００

。

２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出席者需持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股票账户卡、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５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６２

联 系 人：贾泽涛 李泉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０２００１８

传 真：

０１０

—

６７０５９２６６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２

、按照委托人指示进行表决（须另附说明，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

权票的指示，并附委托人签名或加盖印章）；

３

、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印章）：

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票账号：

股东名称（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附件

１

：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殷顺海先生，

５８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北京中药四厂副厂长，北京中药厂副厂长、厂

长，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厂长，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中国北京同仁

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北京同仁堂国际有限

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同仁堂

国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第十一届政协委

员。

２

、梅群先生，

５５

岁，研究生学历，副主任药师。 历任北京同仁堂制药厂教育科副科长，北京市药材公

司经理助理，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北京同仁堂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北

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药材参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制药有

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常务理事，北京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常

务理事，北京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北京市东城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３

、丁永玲女士，

４８

岁，大学学历，副主任药师。 历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团委副书记，中国北京

同仁堂集团公司外经外贸处副处长、处长，兼进出口分公司副经理、经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北京同仁

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同仁堂国际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

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４

、顾海鸥先生，

４６

岁，医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北京市中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北京同仁堂发展项目办公室第三项目组副经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药厂副厂长、副总经理兼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总工程

师、董事长。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５

、张荣寰先生，

３３

岁，大学学历，药师。 历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中国北京同仁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书记、党委常委，总经理助理兼市场物价管理部部长，北京同仁堂国际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总经理助理，兼人事干部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６

、高振坤先生，

４８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经营分公司副经理、

经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经营分公司经理，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药店经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北京同仁堂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７

、冯智梅女士，

４１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副总会计师。 现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８

、王连洲先生，

７２

岁，大学学历。 历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财金组副组长、组长、副主任，经济

法室副主任，研究室正局级巡视员、负责人，是中国《证券法》、《信托法》和《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

长。 现同时担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华夏基金

管理公司及华宝信托公司独立董事。

９

、高学敏先生，

７４

岁，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临床中药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

任：国家药典委员会特别顾问，卫生部国家基本药物审评专家，劳动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品种审评专家，

国家药监局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药监局新药、麻醉药、中药保护品种审评专家委员会委员，保健食

品审评委员，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功能食品分会理事，中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

事，中国药学会高级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理事，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同时担任北京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内蒙古福瑞中蒙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１０

、詹原竞先生，

６８

岁，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赴新加坡上市筹备办公

室主任，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任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曾任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天津市医药协会副会长、天津市中

医药协会副会长、天津大学客座教授。 现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１１

、孙燕红女士，

５９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国有资产管

理局工交处处长、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现任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资产评估

专业指导、后续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监事，同时担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蓝星

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５

股票简称：同仁堂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全年日常采购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

元

）

２０１１

年总金额

（

万

元

）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日常采购商品

采购中药原材料及

药品等

中 国 北 京 同 仁 堂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

含其附属公司

，

不包括本公司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９２７．６４ １６．０７％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团）

法定代表人：殷顺海

注册资本：

２３

，

５４４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５２

号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加工、制造中成药及中药饮片；销售中药材、中成药及中药饮片；货物储

运、药膳餐饮（仅限分公司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２

、同仁堂集团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５５．２４％

的股

份。 同仁堂集团附属公司（除本公司）包括：北京同仁堂健康药品经营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

州）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制药

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药材参茸投资有限公司等。 （同仁堂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除本公司），以下一并简称

同仁堂集团。 ）

３

、同仁堂集团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状况分析，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本公司与同仁堂集团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发生采购关联交易分别为不超过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采购同仁堂集团中药原材料和中药产品等的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１

、定价依据：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由双方当事人在不超过市场价格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２

、交易价格：同仁堂集团以其向任何独立第三者销售相同货品的价格或市场每季度平均价格孰低

为原则确定向本公司供应货品的价格。

３

、双方按本公司与其他独立第三方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已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原材料采购渠道，建立了自有的药材种植基地并陆续增加，原材料采

购的独立性日渐加强，原材料采购网络不断完善。 由于同仁堂集团在行业内具备多年采购原材料的成熟

渠道和稳定供应商，对于一些紧缺或贵重及政府管制原材料的采购相对具有优势；此外本公司下属北京

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药品零售企业，同仁堂集团亦将借助本公司商业零售平台进行销售。 因

而本公司与同仁堂集团发生采购的关联交易仍将持续，但严格遵循市场公平定价原则。

２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参照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或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为依据确定，体现了公平、

公正和合理的原则，未有损害本公司、中小投资者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核通过，会议审议时关联董事殷顺海先生、梅群先生、

丁永玲女士、顾海鸥先生和张荣寰先生回避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审核同意。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交易内容公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公司独立董事王连洲先生、高学敏先生、詹原竞先生、孙燕红女士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身以

及对应的定价方法、结算方式等是公平、合理的，预计发生额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项预案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同仁堂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签署了《采购框架性协议》，该协议业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合同有效期三年。

七、备查文件：

１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３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

５

、《采购框架性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５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监事审议讨论，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要

求。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３

、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并预计年发生额度的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该项关联交易的发生额预计合理，与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相符，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已届三年，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予以换届。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第

五届监事会提名下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为张锡杰、宫勤、闫军（闫军作为独立监事），监事候选人简历

见附件。

关庆维、于葆墀作为职工代表将出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第二、三项尚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张锡杰先生，

５８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北京医药总公司财务处副处

长，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会物价处处长、资本运营部副经理，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发展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副总会计师兼计划财务部部长。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

同仁堂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２

、宫勤先生，

５５

岁，大学学历，主管药师。 历任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食疗研究所主任、出口科副科长，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外经外贸处副处长兼进出口分公司副经理，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纪委书记兼审计监察部部长，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监事长。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３

、 闫军先生，

４７

岁，

１９８７

年获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学位， 同年

８

月起在北京市律师协会工作，

１９８９

年取得律师资格并在北京第五律师事务所执业，

１９９４

年组建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并在该所

执业至今，

１９９６

年取得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现受聘担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事。

４

、关庆维先生，

５１

岁，大学学历，主任医师，执业医师。 历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医馆副

馆长，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药店经理助理。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家委

员会高级专家，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仁堂药店副经理兼同仁堂医馆馆长，中华医药学会

会员，中国人体全息医疗学会会员，北京同仁堂中医药传承大师、同仁堂文化海外传承师、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项目传承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５

、于葆墀先生，

５４

岁，大专学历，中药炮制与配制职业技师，主管药师。 于先生自

１９８０

年起即在北京

同仁堂制药厂从事中药炮制工作，在制药厂前处理车间先后从事中药材加工炮制、中药配料、中药粉碎、

车间化验质检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中药材前处理经验，曾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北

分厂前处理车间主任。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同仁堂中药大

师，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家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朱明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朱明宇

公司负责人张家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明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明宇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０８４，９１５，４７０．４８ ３，２８２，３５２，０３６．０７ －６．０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３６０，２７９，２４８．５９ １，３５３，６３０，９２２．８４ ０．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１１４２ ３．０９９０ ０．４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９４，４８９，５４３．０７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４４５３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６４８，３２５．７５ ６，６４８，３２５．７５ ４６．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１５２ ４６．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４５ ３４．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１５２ ４６．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９ ０．４９

增加

０．１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４７ ０．４７

增加

０．０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

，

２９２．１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９４

，

３０４．３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１

，

４５９．５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５

，

０７９．５８

合计

３００

，

０５７．３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６，５５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

１５０，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８００，０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２２２，４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２２，４８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９０７，７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７，７３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１，７３６，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３６，４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兴业泉州

＜２００７－１２

号

＞

资金信托

１，６４５，２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５，２８２

周金水

１，５７３，５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７３，５２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钻石品质

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８３，２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８３，２４９

彭剑辉

１，４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５０，０００

张兰凤

１，３０４，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４，３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泛资源优

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１０，５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１０，５０４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４８７，７４１，９１３．９５ ８６０，４８４，６０８．０２ －３７２，７４２，６９４．０７ －４３．３２％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支

付货款增加

、

购建土地厂房投

入增加及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

应收票据

１０，４８５，８１１．３２ １８，７０５，６４２．８５ －８，２１９，８３１．５３ －４３．９４％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采用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货款减少所致

。

长期股权投

资

２９７，８７０，８５５．７７ １６６，７００，１１３．５３ １３１，１７０，７４２．２４ ７８．６９％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将支付的诺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款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所

致

。

在建工程

９７，２１９，１３２．９５ ５７，１７７，８９４．３５ ４０，０４１，２３８．６０ ７０．０３％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

新建厂房投入增加所致

。

无形资产

８３，５２１，３６２．９５ ４４，４３９，３４３．９７ ３９，０８２，０１８．９８ ８７．９４％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

为新建厂房购买土地使用权所

致

。

应交税费

１２，９６０，８１７．１４ ２３，５８７，６０７．２７ －１０，６２６，７９０．１３ －４５．０５％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缴纳了上年

结转的未交税费所致

。

２、

利润表项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１，２１５．７９ －７６，８３６．７９ ８８，０５２．５８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市值增

加所致

。

投资收益

１４，８５０，６０６．２４ １，０１８，３６６．６８ １３，８３２，２３９．５６ １３５８．２８％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按权益法

将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

应净利润计入投资收益所致

。

营业外收入

７６７，０７１．４８ １，４４１，１７３．４０ －６７４，１０１．９２ －４６．７７％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增值税退

税收入减少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出资收购诺安基金管理公司

２０％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获证监会批准（批准文号：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６

号），并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起，按权益法将诺安基金管理公司相

应净利润计入投资收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实施现金分红。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家林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赵德源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徐宁

公司负责人徐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德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宁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９４９，０６２，５６５．４１ １，９１１，６７２，３４３．２７ １．９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３９４，９５８，５２７．６５ １，３５９，１８８，７９２．６８ ２．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７０ １．６６ ２．４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９，１７８，９４２．５２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３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７，４３３，１３５．５１ ３７，４３３，１３５．５１ ３３．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３５．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６．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３５．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７２ ２．７２

增加

０．５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１．８０ １．８０

减少

０．３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０９４．６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２，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７７２，９０２．５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５，５９７，５８２．５３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６０４，０１２．５０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７５４．７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７０，１６６．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７．５０

合计

１２，６０８，７５８．７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３，２６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

基金会

１３５，９５４，２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０，９４４，９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刘靖基

６，９８９，０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４，８４５，０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丁鹤寿

４，３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春芳

３，６７１，７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３，４４２，４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０９６，２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金统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２，９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７８７，４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５５，１５９，３１１．４０ ８７，７１９，４１０．２３ －３２，５６０，０９８．８３ －３７．１２％

主要系爱建资产管理分公

司收回转让款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５．４５％

子公司增加银行保本保收

益结构性存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子公司爱建信托公司赎回

企业债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子公司爱建信托公司银行

间市场逆回购债券

二、 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利息收入

１２，３８６，１７６．３０ ３，０００，８１７．４８ ９，３８５，３５８．８２ ３１２．７６％

子公司爱建信托公司贷款

利息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４６，８６９，０２２．２８ １５，３８４，４２５．９４ ３１，４８４，５９６．３４ ２０４．６５％

子公司爱建信托公司信托

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

加

营业成本

４５，８３８，３５０．９７ ７２，２６７，０７７．３１ －２６，４２８，７２６．３４ －３６．５７％

主要系子公司爱建进出口

公司因代理业务减少

，

导

致营业成本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６５７，１４９．０８ －３６，７７１，０８７．２０ ３５，１１３，９３８．１２ ９５．４９％

主要系爱建资产管理分公

司上年同期收回昊川公司

往来款较大

，

相应减少资

产减值损失较多

，

本期无

此因素

投资收益

４，５５１，３０６．６２ １，０６６，２７１．８１ ３，４８５，０３４．８１ ３２６．８４％

主要系公司出售金融资

产

，

投资收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１２，８２０，７１６．０９ ７８１，４３２．８６ １２，０３９，２８３．２３ １５４０．６７％

主要系子分公司净利润增

加后产生的所得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３７，４３３，１３５．５１ ２８，０２８，７８９．２６ ９，４０４，３４６．２５ ３３．５５％

主要系子分公司净利润增

加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９，１７８，９４２．５２ －４９，３５２，２７３．０１ ３０，１７３，３３０．４９ ６１．１４％

主要系子公司爱建信托

公司本期业务收入增加

，

导致现金流量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８，２７１，２４８．５０ ２６，５１７，２７８．９９ －１８，２４６，０３０．４９ －６８．８１％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增加

银行保本保收益结构性

存款

，

导致现金流量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８６１，２７０．５５ －４，１４２，６７５．００ －７１８，５９５．５５ －１７．３５％

公司本期银行利息支出

有所增加

，

导致现金流量

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事项和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事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０９－０４３

公告）。 据此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并获得受理（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０－００５

公告）。

由于上述事项涉及房地产业务，为落实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目前不宜将房地产企业作为

拟购入资产进行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重组方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决定

按照相关程序终止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并签署相关终止协议。 在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终止审查申请并获得批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公告）。

同时，为公司发展之需，公司对原重组方案进行调整，拟订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并分别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经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汇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书》；在经过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公司就增资爱建信托事项和非公开发行事项分别上报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目

前，公司已收到中国银监会对增资事项的原则同意批复和中国证监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核准批

复（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公告

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准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工作。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股权分置改革发起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承诺内容：

１

、法定承诺事项

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以下简称

＂

爱建基金会

＂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

＂

上海

工商联

＂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文件所规定的法定承诺事

项。

２

、特别承诺事项

爱建基金会和上海工商联，在遵守法定承诺的基础上，现就爱建股份申请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事宜特

别承诺如下：

＂

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继续积极引进战略合

作伙伴，在

２００８

年内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３

、公司股改动议人及公司为履行股改承诺，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在公司第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上市时，公司第一大股东爱建基金会承诺：

＂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不减持股份

＂

。

履行情况：

公司在先后引入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富泰（上海）有限公司等战略投资者未果的情况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股协议》（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临

２００９－０３１

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上

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事项和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

产事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０９－０４３

公告）。 据此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并获得受理（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０－００５

公告）。

由于上述事项涉及房地产业务，为落实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目前不宜将房地产企业作为

拟购入资产进行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重组方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决定

按照相关程序终止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并签署相关终止协议。 在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终止审查申请并获得批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公告）。

同时，为公司发展之需，公司对原重组方案进行调整，拟订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并分别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经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汇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书》；在经过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公司就增资爱建信托事项和非公开发行事项分别上报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目

前，公司已收到中国银监会对增资事项的原则同意批复和中国证监会对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受理通知（详

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本公

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公告）。

期间，爱建基金会未减持公司股份。

３．３．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针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２８

，

５０８．７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由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经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汇银投资有限公司等四名战略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公司及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

基金会（以下简称

＂

上海爱建特种基金会

＂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国际集团

＂

）就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作出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承诺

１

、为使公司各组织机构进一步的规范运作，本公司将尽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制度，按照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爱建股份《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本公司相

应组织机构的决策程序，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三个月内完成董事会（包括董事会各下属专门委员

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新一届的董事会（包括董事会各下属专门委员会）和监事会的人数、任职资格

和独立董事、职工监事比例等均将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置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的各职能部门和管理岗位（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聘任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之任职资格的管理层团队，不聘请股东向公司派驻的人

员。

二、上海爱建特种基金会承诺

１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会不以任何形式减持爱建股份的股票，包括但不

限于：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会持有爱建股份的股票，也不由爱建股份回购本会所持的股票。

２

、在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本会作为爱建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及爱建股份《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的三个月内，提请爱建股份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其中本会向爱

建股份推荐两名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爱建股份公司章程规定之任职资格的股东代表董事。

三、上海国际集团承诺

１

、在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上海国际集团作为爱建股份的第二大股东应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及爱建股份《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的三个月内，提请爱建股份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其中

上海国际集团向爱建股份推荐两名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爱建股份公司章程规定之任职资格的

董事；上海国际集团支持爱建股份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下的独立经营管理。

２

、上海国际集团承诺，不损害任何属于爱建股份（包括下属控股企业）的商业机会，充分尊重和保证

爱建股份（包括下属控股企业）的独立经营、自主决策，不损害爱建股份及其其他股东的利益。

３

、上海国际集团及上海国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５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４

、

２００９

年，爱建股份通过向上海国际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和募集现金

７

亿元的各项议

案。 由于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购买资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不符合国务院有关调控房地产

行业的相关要求。 经上海国际集团与爱建股份友好协商，爱建股份决定按照相关程序终止此次重大资

产重组。 截至目前，上述交易均未实施。

除上述事项外，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上海国际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海

爱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未发生过其他重大交易。

５

、上海国际集团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另外三名战略投资者：上海经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汇银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投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互之间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

一致行动人

＂

的

情形。

６

、本承诺函自上海国际集团签署后生效且不可撤销，至上海国际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爱建股份的

表决权比例低于

５％

之日起失效。

本承诺函一经签署即对上海国际集团具有法律约束力。 如果上海国际集团违反本承诺函的条款并

导致爱建股份（包括下属控股企业）利益受损，上海国际集团同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此外，上海国际集团在其与本公司签署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股协议书中保证：自本次非公开发

行结束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上海国际集团（包括其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形式增持本公司的股票；若

本公司股票在该期间内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的，上海国际集团所持本公司的股票可相应增加，不受前

述的增持限制。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３６

公告）

履行情况：因非公开发行尚在实施过程中，上述各项承诺将在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成之后履行。

３．３．３

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和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来使用，

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日常经营；

根据我国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及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信托财产的风险由委托

人暨受益人自负，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与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所发行的

＂

哈尔

滨信托计划

＂

未来可能的收益或损失无关；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将督促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前召开

＂

哈尔滨信

托计划

＂

委托人暨受益人会议，完成相关落实工作。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３７

公告）

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前召开了

＂

哈尔滨信托计划

＂

委托人暨受益人会议，已经完成了相关工作

的落实。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

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关于股利分配政策条款如下：

＂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

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

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

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如采取现金分红，则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由于公司盈利未能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因此根据《公司法》规定，未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围绕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完善公司股利分配

政策，细化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履行相关程序，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投资者对未来分

红有明确预期，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报。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风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上 海 爱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